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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在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文投集团” ）

诉云南艺术家园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下称“艺术家园” ）的案件中，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 ）为被告艺术家园的控股股东；在公司诉艺术家园的案件中，公司为原告。

3、继文投集团起诉艺术家园之后，公司亦因借款合同纠纷对艺术家园提起诉讼，目前法院均已受

理。

4、涉案的金额：文投集团起诉艺术家园的涉案金额暂合计为425,400,594.19元，公司起诉艺术家园

的涉案金额暂为597,421,536.42元，两起案件合计涉诉金额暂为1,022,822,130.61元。

5、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艺术家园为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持股51%，文投集团持股20%，其他自

然人股东合计持股29%。 近日，艺术家园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昆明市中院” ）及昆明市官渡

区人民法院（下称“官渡区法院” ）送达的七份《民事起诉状》、《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均为文投集团

因借款合同纠纷起诉艺术家园，目前，昆明市中院已对其中六起案件立案，官渡区法院已对其中一起案

件立案。

2019年8月12日，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事宜，以艺术家园为被告，向昆明市中院提起诉讼。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昆明市中院已同意受理。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及请求

（一）文投集团起诉艺术家园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1、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借款合同纠纷一：

根据起诉状，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于2013年1月20日签订《借款协议》，双方约定，文投集团向艺术

家园出借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月24日起至2013年12月23日止，资金占用费率：年利率8.715%。

2013年1月24日，文投集团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向艺术家园支付了500万元，艺术家园于2013年1月30日向

文投集团出具收到伍佰万元的收据。 借款到期后，双方签署《借款展期协议》，文投集团同意借款展期至

2015年12月23日，借款利率按年利率8.715%继续执行。 展期期间，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结清了自借款支

付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

展期期限届满后，艺术家园于2017年3月17日向文投集团书面回复《确认回执表》，确认了借款本金

和利息，现借款已逾期。

文投集团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归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

2)�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按年利率8.715%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23日止的

借款期内利息432,118.75元。

3) �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自2015年12月23日起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逾期利息共计635,468.75元。

4)�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文投集团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38,832元。

5)�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以上诉讼请求标的暂为6,106,419.5元。

2、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借款合同纠纷二：

根据起诉状，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签订《借款协议》，双方约定，文投集团向艺术家园出借2000万

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29日起至2013年12月28日止，资金占用费率：年利率12%。2013年7月29日，文

投集团以网银转账的方式向艺术家园支付了2000万元。借款到期后，双方签署《借款展期协议》，文投集

团同意借款展期至2015年12月27日，借款利率按年利率12%继续执行。 展期期间，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

结清了自借款支付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

展期期限届满后，艺术家园于2017年3月17日向文投集团书面回复《确认回执表》，确认了借款本金

和利息，现借款已逾期。

文投集团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归还借款本金20,000,000元。

2) �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按年利率12%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27日止的借

款期内利息2,406,666.67元。

3) �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自2015年12月28日起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逾期利息共计3,473,333.33元。

4)�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文投集团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91,632元。

5)�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以上诉讼请求标的暂为25,971,632元。

3、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借款合同纠纷三：

根据起诉状，2017年12月4日，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提交《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华融借款到期问题的

请示》，因艺术家园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借款即将于2017年12月8日到期，剩余

借款本金19200万元，故艺术家园请求文投集团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借款用于偿还艺术家园对华融公司的

借款，2017年12月8日，文投集团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艺术家园支付了借款本金3840万元。

文投集团支付借款后，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双方初步协商一致，该笔借款按年利率9%计息，借款期

限半年，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18年5月8日。 双方未签订借款协议。 现借款已逾期。

文投集团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归还借款本金38,400,000元。

2) �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按年利率9%支付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18年5月8日止的借款

期内利息1,459,200元。

3)�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按年利率9%支付自2018年5月9日起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逾期利息共计3,724,800元。

4)�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文投集团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35,792元。

5)�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以上诉讼请求标的暂为43,719,792元。

4、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借款合同纠纷四：

根据起诉状，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于2014年11月18日签订《借款协议》，双方约定，文投集团向艺术

家园出借7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1月20日起至2015年11月19日止，借款利率按年利率7.77%执

行。 2014年11月19日，文投集团通过恒丰银行账户向艺术家园支付了4000万元，2014年12月2日通过富

滇银行账户支付了2000万元，2014年12月9日通过农业银行账户支付了1000万元。

借款到期后，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双方于2015年11月2日签署《借款展期协议》，文投集团要求艺术

家园在2015年11月8日前归还700万元借款本金，并同意剩余借款余额6300万元展期至2017年11月8日；

借款展期利率：年利率5.5176%。

展期期间， 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结清了自借款支付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 同

时，艺术家园于2015年11月9日归还借款本金700万元，于2015年11月23日归还本金50万元，至此，借款

本金余额为6250万元。 由于该笔借款资金来源于农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在银行借款展期期间，由于滞后

提供担保展期产生了123420.14元罚息。文投集团于2016年1月向艺术家园催收借款本息时，艺术家园于

2016年1月28日回复《确认回执表》及《关于〈云南文投集团关于确认并催收借款本金及资金占用费

函〉的回函》，确认了该笔罚息。

展期期限届满后，艺术家园于2017年3月17日向文投集团书面回复《确认回执表》，确认了借款本金

和利息，现借款已逾期。

文投集团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归还借款本金62,500,000元。

2)�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8日止的借款期内利息11,

760,602.4元。

3)�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罚息123,420.14元。

4) �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自2017年11月9日起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逾期利息共计5,450,450.83元。

5)�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文投集团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91,632元。

6)�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以上诉讼请求标的暂为80,028,200.37元。

5、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借款合同纠纷五：

根据起诉状，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于2014年8月20日签订《借款协议》，双方约定，文投集团向艺术

家园出借1.3亿元， 借款期限自2014年8月26日起至2015年8月25日止， 借款利率按年利率7.77%执行。

2014年9月，文投集团以网银转账的方式陆续支付了九笔借款共计1.3亿元，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出具收

据，收到文投集团支付的1.3亿元借款。

借款到期后，艺术家园于2015年9月22日归还文投集团借款本金1300万元后，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

双方签署《借款展期协议》，文投集团同意剩余借款本金11700万元展期至2017年8月27日，借款展期利

率：年利率5.808%。

由于该笔借款资金来源于农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在银行借款展期期间，由于滞后提供担保展期产生

了740958.10元罚息。 文投集团于2016年1月向艺术家园催收借款本息时，艺术家园于2016年1月28日回

复《确认回执表》及《关于〈云南文投集团关于确认并催收借款本金及资金占用费函〉的回函》，确认了

该笔罚息。

展期期限届满后，现借款已逾期。

文投集团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归还借款本金117,000,000元。

2)�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8月27日止的借款期内利息20,

542,561元。

3)�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贷款罚息740,958.10元。

4) �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逾期利息共计12,118,392元。

5)�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文投集团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244,032元。

6)�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以上诉讼请求标的暂为150,645,943.1元。

6、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借款合同纠纷六：

根据起诉状，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签订《借款协议》，双方约定，文投集团向艺术家园出借1000万

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19日起至2015年12月18日止，借款利率执行年利率10.5%。 2015年1月19日，

文投集团以网银转账的方式向艺术家园支付了1000万元。

借款到期后，艺术家园于2017年3月17日向文投集团书面回复《确认回执表》，确认了借款本金和利

息，现借款已逾期。

文投集团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0元。

2)�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按年利率10.5%支付自2015年1月19日起至2015年12月18日止的

借款期内利息988,750元。

3) �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自2015年12月19日起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逾期利息共计3,675,000元。

4)�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文投集团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62,832元。

5)�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以上诉讼请求标的暂为14,726,582元。

7、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借款合同纠纷七：

根据起诉状，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签订《借款协议》，双方约定，文投集团向艺术家园出借4亿元，借

款期限自2013年8月9日起至2014年2月8日止，借款利率按年利率9.8%执行。 2013年8月15日，文投集团

以网银转账的方式通过建设银行和平安银行的账户各向艺术家园支付了1亿元，8月16日又以网银转账

方式通过富滇银行的账户向艺术家园支付了两笔5000万元，8月19日以电汇方式通过中信银行的账户再

次向艺术家园支付了1亿元，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出具《收据》，收到文投集团支付的4亿元借款。

2014年1月6日，文投集团与艺术家园双方签署《借款展期协议》，文投集团同意借款展期至2015年1

月28日，借款利率调整为年利率9.14%。

2015年1月28日，艺术家园归还文投集团借款本金2.5亿元，1月29日归还借款本金5000万元，1月30

日归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至此，借款本金余额变更为9000万元，双方再次签订《借款展期补充协议》，

借款再次展期至2016年1月27日。

展期期间， 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结清了自借款支付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

2015年9月21日，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还款6300万元，其中3000万元系艺术家园代云南省文化物资供应

站向文投集团归还的借款本金， 对于剩余归还的3300万元文投集团确认是艺术家园归还本案借款的本

金，至此，借款本金余额5700万元。

展期期限届满后，艺术家园于2017年3月17日向文投集团书面回复《确认回执表》，确认了借款本金

和利息，现借款已逾期。

文投集团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归还借款本金57,000,000元。

2)�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按年利率9.14%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月29日止的借

款期内利息2,805,472.22元。

3) �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文投集团支付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逾期利息共计44,216,121元。

4)�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文投集团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80,432元。

5)�请求判令艺术家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以上诉讼请求标的暂为104,202,025.22元。

（二）公司起诉艺术家园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公司累计分4次向艺术家园提供借款43000万元。 2016年1月1日，

公司、艺术家园双方就借款事宜签订了一份《内部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暂定为3年，资金占用费按

公司实际融资成本率进行计算，艺术家园应于每季度结束前10个工作日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2017年

12月8日，公司再次向艺术家园提供借款14175万元。 公司累计向艺术家园提供借款57175万元。 公司借

款后，艺术家园仅于2016年1月26日及2017年12月11日分两次向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共计5840万元，尚欠

借款本金51335万元；艺术家园也未依约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仅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至2016年12

月20日，之后未再支付。

2017年1月10日，包含公司在内的艺术家园各股东签订了一份《会议纪要》，明确2017年1月起的各

股东借款利息下调至年利率9%或以下。

现艺术家园的借款期限已届满，艺术家园未依约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也未依约归还借款本金。

公司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艺术家园立即向公司归还借款本金51,335万元；

2、请求判令艺术家园向公司支付自2016年12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其中：截

至2019年8月11日的资金占用费为84,071,536.42元；2019年8月12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

以欠付借款本金为计息基数，按年利率9%的标准进行计算）；

3、请求公司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由艺术家园承担。

以上诉讼请求标的暂为597,421,536.42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目前，因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具体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733

证券简称：北汽蓝谷 公告编号：临

2019-060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7,000,390股。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8月21日。

●本次上市后股改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257,650,613股。

一、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或“北汽蓝谷” )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于2018年2月12日经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2018年

2月1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2018年9月27日实施完毕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存在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股份锁定承诺

1、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泰克” ）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川新泰克承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包括基于该等非流通股份获得的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经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 ）批复并完成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后，四川新泰克将其持有的公司168,758,387股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北汽集团，并于2019

年7月17日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北汽集团已针对前述无偿划转股份出具继续履行股份锁定义务的承诺如下：北汽集团从四川新泰克

无偿划入的北汽蓝谷168,758,387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其他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原非流通股东承诺

其他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原非流通股东承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持有上市公司非流通股

股份（包括基于该等非流通股份获得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12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二）送股垫付承诺

对于未明确表示同意（包括明确表示反对及未明确表示意见）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四川新泰克代

为支付该非流通股股东应承担的送股义务。 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

市流通时，应先向北汽集团或其指定主体偿还四川新泰克代为支付的股改对价，并在取得北汽集团的同

意后，由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

（三）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的变化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公司向3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138,310,200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并于

2019年1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之发行股份实施完毕后， 公司总股本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的3,355,349,137股增加至3,

493,659,33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096,759,33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96,900,000�股。详

见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9-006）。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股改限售流通股的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完毕日 变动情况 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

持有股改限售流通

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股）

持有股改限售流通股

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河北省任县华胜橡

胶制品有限公司

382,725 0.01

2019年

4月24日

司法划转 -109,350 273,375 0.01

长沙恒热容积热水

器销售有限公司

0 0

2019年

4月24日

司法划转 +109,350 109,350 0.00

四川新泰克 168,758,387 4.83

2019年

7月17日

国有股权无偿划

转

-168,758,387 0 0

北汽集团 0 0

2019年

7月17日

国有股权无偿划

转

+168,758,387 168,758,387 4.83

慈溪电塑 945,000 0.03

2018年

12月14日

企业改制注销变

更证券持有人

-945,000 0 0

宁波红叶电器有限

公司

0 0

2018年

12月14日

企业改制注销变

更证券持有人

+945,000 945,000 0.03

备注：北汽集团持有公司1,033,221,469股股份，其中股改限售流通股168,758,387股。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认为：截至核查意见书

出具之日，北汽蓝谷相关股东均已严格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做出的承诺；北汽蓝谷董事会提

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北汽蓝谷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上市流通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北汽蓝谷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37,000,390股。

（二）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8月21日。

（三）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改限售流通

股股份数量（股）

持有股改限售流通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股份数

量（股）

剩余股改限售流通

股股份数量（股）

1 温州市长江电器开关厂 120,771 0.0035 120,771 0

2 上海上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8,768 0.0040 138,768 0

3 四川省工业合作联社 150,049 0.0043 150,049 0

4 四川草堂文化有限公司 163,044 0.0047 163,044 0

5 顾小舟 280,434 0.0080 280,434 0

6 尚学锦 326,085 0.0093 326,085 0

7 成都新民实业开发总公司 326,085 0.0093 326,085 0

8 成都西南建材商贸有限公司 326,085 0.0093 326,085 0

9 四川创立发展公司 326,085 0.0093 326,085 0

10 四川省新津益中电器厂 391,304 0.0112 391,304 0

11 成都庆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91,304 0.0112 391,304 0

12 四川省总工会机关工会委员会 521,738 0.0149 521,738 0

13 安徽中能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652,172 0.0187 652,172 0

14 四川省壹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2,172 0.0187 652,172 0

15 成都市双流热交换器厂 652,173 0.0187 652,173 0

16 成都华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652,173 0.0187 652,173 0

17 张家大 652,173 0.0187 652,173 0

18 陈秀美 652,173 0.0187 652,173 0

19 四川电子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652,173 0.0187 652,173 0

20 成都合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717,388 0.0205 717,388 0

21 成都蜀润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845,407 0.0242 845,407 0

22 上海中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78,257 0.0280 978,257 0

23 上海憬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78,257 0.0280 978,257 0

24 刘忠 1,128,134 0.0323 1,128,134 0

25 四川省电子工业质量管理协会 1,173,907 0.0336 1,173,907 0

26 恒生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35,015 0.0582 2,035,015 0

27 西藏星华投资有限公司 6,105,046 0.1747 6,105,046 0

28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847,799 0.1960 6,847,799 0

29 成都龙泉金丰租赁服务中心 8,164,219 0.2337 8,164,219 0

30 其他股改限售流通股股东 257,650,613 7.3748 0 257,650,613

合计 294,651,003 8.4339 37,000,390 257,650,613

（四）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除以下变化外，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相同：

1、 西藏景琇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1,980,000股股份转让给西藏星华投资有限公司， 并于

2018年2月9日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

2、 安徽豪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其持有的公司547,500股股份转让给西藏星华投资有限公司， 并于

2018年2月9日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

3、大连大道置业代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57,450股股份转让给上海上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

于2018年5月18日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

4、 河北省任县华胜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因司法划转将其持有的公司109,350股股份转让给长沙恒热

容积热水器销售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4月24日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

5、四川新泰克因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将其持有的公司168,758,387股股份转让给北汽集团，并于2019

年7月17日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

6、 慈溪电塑因企业改制注销将其持有的公司945,000股股份转让给宁波红叶电器有限公司， 并于

2018年12月14日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

7、四川青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因司法划转将其持有的公司147,487股股份转让给成都高新区高投科

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并办理了股份过户登记。

8、成都市青白江新民电镀更名为成都合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办理了证券账户名称变更。

9、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证券账户名称

变更。

10、成都城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证券账户名称变更。

11、成都四威电子股份公司更名为成都四威电子有限公司，办理了证券账户名称变更。

（五）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一次安排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

六、本次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607,534,308 0 1,607,534,308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486,186,030 -33,961,391 1,452,224,639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038,999 -3,038,999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096,759,337 -37,000,390 3,059,758,94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396,900,000 +37,000,390 433,900,39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96,900,000 +37,000,390 433,900,390

股份总额 3,493,659,337 0 3,493,659,337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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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58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8

月14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公司证券部已于2019年8月10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

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庆华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

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司2019-059号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关于公司2019年1-7月对外投资与资产处置执行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19-060号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59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扩股标的名称：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

湖南新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盘生物” ）；

●增资金额：3,180.96万元（人民币，下同）；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可能面临子公司管理风

险、经营管控风险等；本次增资尚需取得公司所属市政规划及国土资源管理等机构的批准，存在不能获

批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8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以实物作价对新盘生物增资3,180.96万元。

2、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会引起全资子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尚需取得公司所属市政规划及国土资源管理等机构的批准。

3、具体情况

根据新盘生物业务发展及资源整合规划，公司拟将位于长沙市高新区麓天路19号的房地产（包括房

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号为长国用【2009】第063421号，其中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共

12,343.85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面积共12,300.21平方米） 以评估价值3,180.96万元向新盘生物进行增

资。 上述增资完成后，新盘生物注册资本将增加至3,380.96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二、交易标的情况

新盘生物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00MA4QMW5H67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湖南新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19号第二制剂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 李益红

注册资本 200万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9年07月29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开发服务、咨询、交流服务、转让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P2P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

金融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 尚未开展业务

股东情况 方盛制药（认缴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100%）

三、本次增资具体内容

本次增资以公司位于长沙市高新区麓天路19号国有土地使用号为长国用（2009）第063421号的使

用权面积为12,300.21㎡（合18.450亩）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按现状以实物作价股权出资给新盘

生物。 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共12,343.85平方米，共4幢；土地使用权面积共12,300.21平方米，共一幅，地

类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土地使用权原始入账价值为300万元，账面价值为201万元；房屋

建筑物账面原值为1,709.03万元，账面净值726.12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名称 原值（元） 净值（元） 面积（㎡） 层数 产权证号

1 土地 3,000,000.00 2,008,996.42 12,300.21 / 长国用（2009）第063421号

2 第一制剂楼 3,577,129.59 980,829.59 2,346.42 2 长房权证岳麓字第709178226号

3 综合办公楼 2,478,746.61 625,720.22 1,685.21 2 长房权证岳麓字第709178235号

4 质检楼 1,735,000.00 931,876.42 1,287.01 4 长房权证岳麓字第711181906号

5 第二制剂楼 9,299,390.83 4,722,756.38 7,025.21 4 长房权证岳麓字第709178217号

根据天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麓天路19号

的1宗土地及其地上4栋建筑物的市场价值估价报告》（湘天信2019【咨】字第07-2006号），截止评估

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资产的评估价值合计为3,180.96万元，公司以该

评估价值对新盘生物增资，并全额计入新盘生物实收资本。

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等权利受限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为公司对内部资产进行的资源整合，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管理的专业性和灵活性，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 增资完成后，新盘生物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分析

公司认为本次增资可能面临子公司管理风险、经营管控风险等；此外，本次增资尚需取得公司所属

市政规划及国土资源等机构的批准，存在不能获批的风险；亦需相关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审核，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附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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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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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

1-7

月对外投资与资产

处置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方盛制药” 或“公司” ）对外投资事项、资产处置遵循按审批权限逐级上报审批的原则进行，依

据具体的类型、金额按审批权限上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进行审核。现将公司2019年

1-7月经公司各有权机构审批的对外投资事项、资产处置执行公告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一、2019年1-7月经审批的对外投资事项

1、股权类

事项 金额 投资标的 决策日期 审议程序 执行情况

受让股份

0（200万元股权，未实

缴）

湖南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20190127 董事长 已实施

对子公司增资 3,800.0716 广东暨大基因药物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190130 董事会 已实施

新设全资子公司

2,000 云南喆雅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90401 董事长 已实施

2,000 云南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0524 董事会 已实施

2,000 云南芙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0524 董事会 已实施

受让股份 417.60

受让上海同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1.60%的

股权

20190524 董事会 实施中

全资子公司对外

投资

2,000 云南济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0702 董事长 已实施

新设全资子公司

200 湖南新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0709 董事长 已实施

200 湖南高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0709 董事长 已实施

2、非股权类

事项 金额 投资标的 发生日期 审议程序 执行情况

购买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 3,000 专利技术与其他无形资产 20190519 董事长 实施中

二、已审批未实施的事项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参与云南良方制药有

限公司重整投资人遴选的议案》， 授权经营管理层报名参与云南良方制药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遴选，公

司报名后，经进一步尽职调查，因标的资产不符合公司投资项目选择标准，决定放弃推进该项目。

三、2019年1-7月经审批的资产处置事项

1、股权类

无

2、非股权类

事项 金额 处置标的 发生日期 审议程序 执行情况

技术转让 50 妇科十味胶囊生产批件 20190430 董事长 已实施

技术转让 1,195 复脉定胶囊生产批件 20190612 董事长 已实施

技术转让 935 清脑降压颗粒生产批件 20190612 董事长 已实施

四、后续工作计划

1、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相关管理要求，对

投后项目进行持续跟踪管理。 如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出现重大变化，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汇报，并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后续对外投资、资产处置事项，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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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0日、2019年7月25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决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 ）。 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届次：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本次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2019年7月10日、2019年7月25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19年8月29日15:00—2019年8月3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19年8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5、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若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8月26日（星期一）；

7、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8月26日，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制度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

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新港区道道全粮油岳阳有限公司5楼大会议室。

9、 投资者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7年11月修

订）》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与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及设立子公司道道全粮油茂名有限公司的议

案》；

2、《关于公司与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工业项目投资合同〉及设立子公司道道全粮油靖江有限公司

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

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应当单

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与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及设立子公司道道全粮油茂名有限公司的

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与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工业项目投资合同〉及设立子公司道道全粮油靖江有限

公司的议案》

√

四、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

人出席会议的，受托出席者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复印

件；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

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材料复印件须自然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拟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应将上述材料及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见附件2）以来人、邮递或传真方式于2019年8月29日

（星期四）或之前送达本公司。

2、登记时间：2019年8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6:30。

3、登记地点：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湘江中路凯乐国际9栋10楼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邮编：410000，传真：0731-88966518。

4、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谢细波；

电话号码：0731-88966518；传真号码：0731-88966518；

电子邮箱：ddqzjb@ddqly.com

5、会议期限预计不超过半天，现场出席人员的食宿、交通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3。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3、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附件1：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

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与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及设立子公司道道全粮

油茂名有限公司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与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工业项目投资合同〉及设立子公司道

道全粮油靖江有限公司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个人的，应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

章。

3、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视为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

依其意思代为选择，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截止2019年8月26日15:00交易结束时，本单位（或本人）持有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852）股票，

现登记参加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有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股东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3：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和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852” ，投票简称为“道道投票” 。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采用非累计投票，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

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8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8月30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9-073

债券代码：

128019

债券简称：久立转

2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久立集团” ）函告，获悉久立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权人 解除质押日期

本次解除质押占

总股本比例

久立集团 是

18,750,000 2017年12月19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分行

2019年8月9日

2.23%

19,000,000 2018年2月7日 2.26%

10,000,000 2018年8月1日 1.19%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久立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33,023,18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39.57%；通过股票收益互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542,8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42%。本

次共解除质押47,750,000股，解除质押部分共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67%；累计质押149,600,000股，质

押部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78%。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133

证券简称：碳元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57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碳元科技” ）股票于2019年8月12日、8月13日、8月

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8月12日、8月13日、8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

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

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世中先生书面问询，截至目前，不存在影响碳元科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

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公司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9-04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7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2019年1-7月份新签合同额人民币4,228.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9%，其中新签海外合同

额为人民币147.4亿元。

7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综保区现代物流和跨境贸易项目投资建设 35.0

2

中国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容湖壹号三期山湖公园项目 29.4

3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蒲老街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项目 23.1

4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湖北省荆门市中飞雅谷通用航空机场（一期）项目 20.0

5

中冶焦耐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唐山佳华煤化工有限公司佳华公司化工园区项目炼焦系统EPC总承包工程项目 19.6

6

中国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安市小光山1#矿段B区及2#矿段矿山工程（一期）项目 15.5

7

中国十九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省攀枝花市工业园区（钒钛高新区、迤资园区）基础设施综合配套工程 14.2

8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奥体中心项目 10.3

9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兴隆、西外、温坊、仙源、梅福片区）返迁安置

房建设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Ⅱ）项目

9.9

10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省开封市2019市政、交通项目EPC总承包项目 7.8

11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一期）板材系统工程（标段一）总承包项目 7.6

12

中国二十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新连铸（一步）工程施工项目 5.9

13

上海宝冶集团

有限公司

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项目连接通道建筑及结构工程、粤方联检大楼建筑装饰工程项目 5.9

14

上海宝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经开区三十埠恢复楼一期建设项目 5.4

15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贫困村提升项目设计、采购及施工（EPC）总承包项目 5.4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214.8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7.4%

注：重大合同分项金额与合计金额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将数位调整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所致。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896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

2019-040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2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证书号：第5302303号

1、外观设计名称：摆线针轮精密减速器输入一体机（ZDEA）

2、设计人：罗利敏、岑国建、许彬彬

3、专利号：ZL� 201830496170.2

4、专利类型：外观设计专利

5、专利申请日：2018年09月04日

6、专利权人：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7、授权公告日：2019年07月30日

8、专利期限：专利权期限为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二、证书号：第5306028号

1、外观设计名称：摆线针轮精密减速器输入一体机（ZDCA）

2、设计人：罗利敏、岑国建、许彬彬

3、专利号：ZL� 201830496052.1

4、专利类型：外观设计专利

5、专利申请日：2018年09月04日

6、专利权人：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7、授权公告日：2019年07月30日

8、专利期限：专利权期限为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专利的取得，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不构成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确立公司的自主知识产

权优势，并对公司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及品牌影响力提升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4日


